


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关于环莞路北延线工程征地项日被征地农民 

养老保障方案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 《关于切实做好被

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2007J 

14 号）、和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

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21)22 号）和《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转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

通知》（东府办〔2022J 4 号）有关规定精神，拟定至莞壁

北延线工程征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如下： 

对环莞路北延线工程征地项目涉及的被征地农民实

施社会养老保障。 

征地社保费补贴对象：环莞路北延线工程征地项目

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土地股份制经济。 

征地社保费筹集。征地面积 364.8465 亩，按每亩平

均征收农用地综合区片地价的 15％的比例计提，需计提费用 

886.576995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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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： 

环莞路北延线工程征用东莞市企石镇上洞股份经济联

合社、东莞市企石镇江边股份经济联合社、东莞市企石镇东

山股份经济联合社、东莞市企石镇旧围股份经济联合社、东

莞市企石镇上截股份经济联合社、东莞市企石镇下截股份经

济联合社土地 364.8465（其中农用地面积 344.2515 亩、集体

建设用地面积 12.89 10 亩、集体未利用地面积 7.7040 亩）, 

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

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》 

（粤府办〔2021 J 22 号）和《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广

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

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》 

（东府办〔2022J 4 号）有关要求，该征地项目按征地安置

补偿方案制定时我市平均每亩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 16.2 

万元／亩的 15％筹集征地社保费，共需缴纳被征地农民养老保

障资金 8865769.95 元。 

请自收到本说明之日起，在 7 个工作日内将所需的被征

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全额汇入“收缴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

金过渡户”（账户名：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收缴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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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地农 民养老保障资金 

50007821351003500003：开户银行： 

账单备注栏必须注明征地项目名称。 

位的对公账户，且与用地单位一致。 

另行提交书面说明。 

特此说明。 

过渡户， 账号： 

东莞银行营业部），进

汇款账户必须为用地单

如不一致，用地单位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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